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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应急函〔2022〕191 号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金属
冶炼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

为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金属冶炼企业安全生产工

作，现将《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广东精美特种型材有限公司

“4·3”较大爆炸事故的通报》（应急厅函〔2022〕106 号）转

发给你们，并结合我省实际提出以下工作措施，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深刻汲取教训，迅速组织各地各有关企业学习。各级应

急管理部门要督促金属冶炼企业认真汲取事故教训，组织员工观

看事故警示视频片，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管理人员和员工

认真学习并掌握“钢八条”、“铝七条”和广东“七个严格”等措

施要求，提高从业人员安全意识，提高熔融、铸造等高风险岗位

人员的安全操作和应急处置能力。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将企业学

习“钢八条”、“铝七条”和广东“七个严格”以及开展警示教育

等落实情况纳入执法检查重点内容。

二、落实主体责任，切实加强金属冶炼企业安全生产工作。

金属冶炼企业作为高危行业，要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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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安全生产条例》，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一是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

产管理人员。企业存在金属冶炼工艺，从业人员在一百人以上的，

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并按不低于从业人员千分之三的比

例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最低不少于三人；从业人员在一

百人以下的，应当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或者配备专职安全生产

管理人员。二是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必须具备与本单

位所从事的生产经营活动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存在

金属冶炼工艺的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自任职之日

起六个月内，必须接受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对其进行安全生产知

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并考核合格。三是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

安全生产管理工作。注册安全工程师的专业类别与企业类型相适

应，且注册安全工程师为企业专职人员。四是编制具有针对性的

应急预案。应针对企业生产特点制定具备针对性、可操作性的生

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并按照规定进行应急预案演练和评估。五

是严格实行建设项目“三同时”。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

安全设施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

使用。六是建立安全风险管控和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

落实从主要负责人到每一名从业人员的安全风险管控和事故隐

患排查治理责任制；对企业存在的各类危险因素进行辨识，在有

较大危险因素的场所和设施、设备上，按照有关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的要求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定期进行检查维护。七是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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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规定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保险费根据投保企业直接从事

生产作业人员的数量和岗位风险等情况确定，不得以任何方式摊

派给从业人员个人。有关部门、社会征信系统已将企业投保安全

生产责任保险情况作为重点行业企业风险控制、信用评级和履行

社会责任的重要指标。

三、抓好企业问题落实整改，提升金属冶炼企业安全生产水

平。省应急管理厅前期已组织开展全省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

安全生产大排查检查。截至 4月 22 日，全省 205 家铝加工（深

井铸造）企业，已完成自查企业 178 家，自查共发现事故隐患

888 条，其中涉及“铝七条”事故隐患 379 项，除“铝七条”外

重大事故隐患 16 项，其他事故隐患 493 项；市、县级应急管理

部门共检查企业 130 家，检查发现事故隐患 679 项，涉及“铝七

条”事故隐患 260 项，除“铝七条”外重大事故隐患 20 项，其

他事故隐患 399 项，责令停产整顿企业 36 家，责令限期整改企

业 103 家，经济处罚 16.6 万元。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对辖区内

钢铁、铝加工（深井铸造）企业进行全覆盖检查，没有完成全覆

盖检查的必须在 5月 15 日前完成，并将检查情况再次报送省应

急管理厅执法工贸处，对已经检查过的企业要落实隐患整改复查，

保证整改到位，确保今年“钢八条”“铝七条”隐患问题清零。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综合施策，不断提升

企业安全管理水平和技术能力，实现企业本质安全发展。

针对近期事故暴露出的问题，各级应急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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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冶炼企业执法检查，推动企业自主落实主体责任。对检查发现

企业存在“钢八条”“铝七条”违法行为仍未主动自查自改的，

一并对企业和主要负责人实施上限处罚；发现近期通报和视频会

中反复强调，需要汲取事故教训的问题，仍然顶风作案、屡禁不

止的，依法依规采取停产整顿、严肃问责等从重惩处措施；涉嫌

违反《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的危险作业罪的，要移送司法

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同时，要加大主流媒体对典型非法违法行为

曝光力度，定期曝光一批处罚企业主要负责人和“钢八条”“铝

七条”的典型案例，切实起到震慑警示作用。

请各地级以上市应急管理局迅速将本通知及通报转发至辖

区内各级应急管理部门、各金属冶炼企业。

附件：应急管理部办公厅关于广东精美特种型材有限公司

“4·3”较大爆炸事故的通报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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